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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审判指导丛书：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1年·第3辑）（总第47辑）》主要包括：最新司
法解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学界撷英、物权专题、合同专题、公司法人专题、最高
人民法院案件解析、地方法院案件解析、热点调研、地方法院传真、民事审判信箱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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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2011
年8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耳助案件的规定（2011
年6月14日）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 涉及身份关系的诉讼中，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强制当事人进行亲
子鉴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如何分割一方当事人婚前按揭购置并登记于其个人名下的不动
产有关结婚登记瑕疵问题的探讨论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的归属 （学界撷英） 《最高人民法院关
手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解读 （物权专题） 论抵押物转让价款物上代位及其法律
适用 （合同专题） 商法与社会法语境下的竞业禁止——以《公司法》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为视
角的比较研究 （公司法人专题） 浅析公司章程自治的内涵 （指导性案例） 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财产
时，人民法院不宜判决分割使用权 消费者不当使用商品与商品责任的免除 民间借贷案件借款本金、
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认定 已生效调解书的案外人在另案审理过程中以 恶意串通为由对调解书内容提
出异议的司法应对 公民请求支付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约定报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解析） 公司清偿债务后注销前可以将其债权分配给股东 ——王磊与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申诉案 国有企业集团与所属关联公司的隶属关系，不能作为一方当事人 请求关联公司向国
有企业集团申报重大资产处置事项的依据 ——青岛市城阳区物资集团总公司与山东华港房地产 开发
有限公司、青岛市城阳物资贸易中心撤销权纠纷再审案 如何认定书面合同的变更 ——华太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与浙江福得尔电器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当事人就部分债权提起诉讼，诉讼时效
中断应及于剩余债权，起诉后又撤诉应以起诉书副本送达对方视为当事人提出要求而引起诉讼时效的
中断 ——广西融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糖厂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再审案 （地
方法院案件解析） 劳动合同中保守商业秘密条款性质辨析——任民、任建棠诉刘倩劳动合同纠纷案 
（热点调研） 关于建立劳动争议案件仲裁与诉讼之问协调机制的调研报告 （地方法院传真） 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关于审理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2011年6月7日）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0
年7月7日） ⋯⋯ （民事审判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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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认为，《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当事人依据婚姻法
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其婚姻的，应当出具下列证明材料：（一）本人的身份证、
结婚证；（二）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
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认为受胁迫结婚的情况属实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应当撤销该
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
”由此可以看出，其涉及的仅是受胁迫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婚
姻的情况，并没有明确婚姻登记机关对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的问题不予受理。
处理结婚登记瑕疵的方式可以是予以补正或重新认，未必都需要撤销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程序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婚姻关系无效，应当区别是重大瑕疵还是一般瑕疵，对于存在一般
瑕疵能够通过补正等方式解决的，尽量不要轻易否定结婚登记的效力。
 一、婚姻法解释（三）中涉及房产处理问题的规定 本司法解释涉及房产处理的条文有五条，在此一
一解读如下： 1.夫妻之间赠与房产的处理 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房产
赠与另一方，但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离婚时赠与房产的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另一方主张继续履行
赠与合同，请求法院判令赠与房产一方办理过户手续。
在此问题的处理上，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夫妻之间有关财产的约定，只要系夫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认定为有效且对双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
相对于《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
适用《婚姻法》的规定。
夫妻财产约定因其强烈的身份性不应适用赠与合同有关撤销权的规定，任意行使撤销权将使夫妻财产
约定变成一纸空文，故夫妻之间有关房产赠与的约定无需经过物权变动手续，离婚时法院可以判决房
产归受赠方所有，对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二是认为《婚姻法》规定了三
种夫妻财产约定的模式，即分别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并不包括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
一方所有的情形。
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也就是夫妻之间的赠与行为，虽然双方达成了有效的协议，但
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而依照《合同法》关于
赠与一章的规定，赠与房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
 《合同法》对赠与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如：“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
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
求交付。
”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财产权属的条款，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
斥《合同法》的适用。
在实际生活中，赠与往往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合同法》对赠与问题的规定
并没有指明夫妻关系除外。
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是完全可以撤销的，这
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矛盾。
因此，尚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赠与，房产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对赠与房产一方离婚时主张撤
销赠与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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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1年第3辑)(总第47辑)》是“中国审判指导丛书”之一，全书收录了“商法
与社会法语境下的竞业禁止——以《公司法》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为视角的比较研究”；“商法
与社会法语境下的竞业禁止——以《公司法》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为视角的比较研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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